
附件1
2025年襄城县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项目
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主要为有康复需求、病情稳定、生活自理的三、四级精神障碍患者和经医疗机构确诊的精神障碍患者（如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抑郁症等），病情稳定且无需住院治疗的提供康复服务。帮助精神障碍患者恢复生活自理、社交及职业技能，融入社会，减少歧视，促进患者参与社区活动，增强归属感；减轻家庭照料负担，提供心理及技能指导。预防精神障碍患者复发，通过干预降低疾病复发率，减少社会风险。
二、组织实施
1.购买主体。本次项目购买主体为襄城县民政局。
2.承接主体。本次项目承接主体为符合条件的精神卫生医疗(福利)机构、公益二类社会福利机构、残疾人托养机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公益组织等。
(1)资质要求。符合承接主体资格，服务团队组织稳定运行2年以上，具备提供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所必需的场地、设施、人员和康复服务的能力，掌握为精神残疾人提供无障碍服务的知识和技能。
(2)内部管理。 具有健全的内部治理结构，包括日常工作、质控工作、人事工作、资金管理制度、设施设备管理制度、安全应急预案，康复服务记录和统计报告制度等，康复服务工作流程图宜悬挂于服务机构内部显著位置。具有良好的社会和商业信誉，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险的良好记录。
3. 服务内容与流程。
(1)摸底调研。在购买服务协议期内应对有康复需求的精神障碍患者进行摸底调研，摸底对象应覆盖辖区内居家精神障碍患者、患者家庭成员以及特殊困难精神障碍患者，掌握辖区精神障 碍社区康复人员底数。
(2)登记建档。根据摸底情况进行个案识别和初期评估，为适合参与康复的精神障碍患者登记建立档案。患者也可由精神卫生专业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评估后转介到社区康复机构，或自行前往社区康复机构申请加入，并提供诊断治疗等材料。患者同意参加社区康复的，填写“基本情况登记表”(附件1),签订社区康复服务协议(附件2),明确责任、权利等事宜，维护双方合法权益。
(3)服务提供。对登记建档的康复对象进行基线评估，分类确定适合服务项目、居家康复训练人员情况，制定康复训练计划。根据康复训练计划，为患者提供服药训练、预防复发训练、躯体管理训练、生活技能训练、社交能力训练、职业康复训练、心理康复、同伴支持、家庭支持等服务。通过入户、健康讲堂的方式为精神障碍患者及家属提供辅助性支持服务，包括康复指导、照护技能培训与交流。建立患者家庭同伴支持网络，提供情感支持、照护者喘息等服务。康复对象每人每天参与个别或团体康复训练(小组为2 人以上)、入户服务等1个项目以上记为1人次，当天不重复计算次数。在购买服务协议约定周期内提供服务不少于3000人次。服务过程中要严格保护服务对象隐私，保障数据信息安全，保护合 法权益。
(4)档案管理。 坚持“一人一档”的原则立卷归档，设置卷宗卷号，严格保存、管理及使用程序。档案卷宗中应包含基本情况登记表、服务协议、康复服务记录、阶段性评估、满意度评价、结案和回访记录等。鼓励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机构采取信息化、电子化方式适当记录服务过程，保存台账资料，作为监督依据。
(5)评估与转介。定期组织专业人员对参加康复训练的患者进行康复效果、疾病状态、生活自理能力、就业意愿和就业能力等情况开展过程评估，至少每季度一次。建立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机构与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双向转介机制，明确服务流程，并在机构显著位置明示已签订转介服务协议的医疗机构名称、联系人、电话等信息。
(6)政策宣传。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机构应在所辖社区开展社区康复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每季度至少1次。
三、服务效果评价
1.督导评估。定期对辖区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进行评估，每季度至少一次，包括服务覆盖面、服务规范性、服务效果等，可委托第三方开展相关评估。
2.评价指标
服务对象(含患者及患者家庭成员)接受康复服务满意度达85%以上。在购买服务协议约定周期内，患者疾病复发率低于30%,康复结案率、就业率达10%以上。
3.结果应用
加强督导评价结果应用，作为结算购买服务资金的重要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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